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
新财振 匚⒛24〕 19号

关于下达⒛叨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 (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

乡村振兴任务 )预算的通知

有关地州市财政局 :

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

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,为 推进我区巩固衔接工作稳步开展,现

下达你地 (州 、市 )⒛ 24年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 (以 下简称
“
衔接资金

”,资金规模详见附件 1)。 指标列

202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
“1100231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

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
”、“21305农林水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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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乡村振兴
”,各地按实际支出方向将支出功能科目明确至相应

项级。具体要求如下:

一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。地 (州 、市 )以 自治区资金文件

时间为准,5日 内将预算指标下达到县 (市 、区),严格按照资

金管理办法和指导意见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,规 范支出方向,

不得随意扩大使用范围,严禁资金用于负面清单及与巩固衔接

工作无关的事项,严禁违规使用、挤占挪用、贪污侵占、虚报

冒领、滞留闲置资金。

二、突出资金支持重点。强化重点政策和重点工作落实 ,

认真对标对表中央一号文件和自治区党委一号文件要求,持续

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,督促相关部门加强项目谋划等前期工

作,突 出资金支持重点,紧扣自治区粮棉果畜涉农产业集群 ,

优先支持联农带农富农产业发展,坚持把联农带农惠农作为项

目安排的前置条件,确保项目安排与脱贫人口持续稳定增收、

与欠发达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密切关联,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。

三、规范补贴资金发放。按照 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

财政补贴资金
“
一卡通

”
管理的实施方案》(新财办 匚⒛21〕 21

号 ),在实施衔接资金到人到户项目时,严格落实
“
所有直接兑

付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原则上均实现
‘
一卡通

’

方式发放
”

要求,严禁资金拨付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或其

他代发账户,确保资金安全使用,坚决避免套取骗取、截留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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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、侵占贪污惠民惠农补贴资金等重大违规违纪行为。

四、强化项目绩效管理。健全资金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机

制,严格绩效目标管理,将项目资产确权、联农带农、持续发

挥效益情况纳入绩效目标,强化目标论证审查,确保设置科学

合理。做好绩效目标运行监控,发现问题及时分析研判和纠

偏。扎实开展绩效评价,突 出资金使用成效,确保项目资产权

属清晰、运营高效、管护到位,紧密联农带农,充分发挥效益。

五、落实直达资金管理要求。按照 《关于进一步做好 ⒛24

年财政资金直达工作的通知》(新财预 匚⒛24〕 21号 )要求 ,

做好直达资金记账对账、信息公开等基础工作,特别是监控平

台录入工作,地 (州 、市 )需在指标下达 2日 内在监控平台登

录指标,准确标注直达资金标识 (01自 治区直达资金 ),县

(市 、区)需在 30日 内将资金细化到具体项目并录入系统。各

地要密切跟踪直达资金预算执行情况,及时在监控平台进行支

付关联,确保监控平台中资金预算分配下达进度与一体化系统

保持一致。

六、做好公告公示工作。严格落实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

度,对资金年度使用计划、支持项目、建设内容、补助标准、

资金来源及额度等信息必须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公告、公示,主

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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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.2024年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(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)分配表

2.项 目支出绩效目标

自治区财政厅

2024年 8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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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叨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叻资金 (巩固拓展脱贫
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)资金分配表

单位 :万 元

序号 地县 资金量

合计 39500

伊犁州 800

察布查尔县 359

,
“ 尼勒克县 441

塔城地区 673

3 托里县 317

茌 裕民县 233

5 和布克赛尔县 123

阿勒泰地区 492

6 青河县 243

7 吉木乃县 249

四 哈密市 297

8 巴里坤县 160

9 伊吾县 137

五 阿克苏地区 1294

10 乌什县 977

柯坪县 317

亠

'、

克州 3125

12 阿图什市 1175

13 阿克陶县 1427

14 阿合奇县
,
f

9
乙

9
“

15 乌恰县 2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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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地 县 资金量

七 喀什地区 19006

16 疏附县 1397

17 疏勒县 1874

18 英吉沙县 1709

19 莎车县 3827

20 叶城县 2426

,
臼 岳普湖县 798

,
臼’

臼 仂口丿币县 2234

23 塔什库尔干县 356

24 泽普县 716

25 麦盖提县 791

26 巴楚县 1479

27 喀什市 1399

ι
丶

`
'

和田地区 13813

28 和田县 2053

29 墨玉县 3690

30 皮山县 1745

31 洛浦县 1874

32 策勒县 1175

33 于田县 1711

34 民丰县 297

35 和田市 1268

⒛
"年

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(巩固拓展脱贫
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)资金分配表

单位 :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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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
(⒛24年 度 )

项 目名称 ⒛⒛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预算单位 朕地州市农业农村局 (乡 村振兴局)

项目类型 产业发展  □ 民生保障  □ 基础设施  □ 行政运行  □

项目概况

中长期规划 (名 称、文号,仅指常年项目)

资金管理办法 (名 称、文号 )

《关于印发(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)的通知》 (财农 (⒛21)19号 )

《关于印发(新疆维吾尔白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 (新财规 (2021)11

号 )

资金分配方式 因素法 □ 项目法 □ 据实据效 □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□

立项依据

根据衔接资金管理办法,资金支持各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,健全防止返贫致贫监
测利帮扶机制、易地搬迁后续扶持、脱贫劳动力就业增收、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,发展新型农村集体
经济,补齐必要的农村人居环境和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等。

使用范围

申报 (补助)条件

项目起止年限 ⒛⒛年l12月

项目资金
(万元 )

中长期资金总额 : 年度资金总额 :

其中:财政拨款 其中;财政拨款

其他资金 其他资金

总

体

目

标

中长期目标 (⒛ ××年一⒛××+n年 ) 年度目标

绩

效

指

标

级
标

一
指

二级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值 (包含数宇及文宇描述 ) 二 级指标 三级指标
指标值 (包含数字及文

字描述 )

出

标

产

指

数量指标

指标 1

数量指标

时效指标

指标 1:

质量指标

成本 指 标

指标⒈
社会效益

指标

鼯
麟
标

满意度指标

指标⒈

满意度指标

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抄送:财政部新疆监管局,自 治区审计厅、农业农村厅,本厅预算

处、国库处、财政内控监督处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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